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教学管理文件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STP-EAD-004

附件1：          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

行政、教辅人员申请兼课审批表

编号：

	姓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职 称
	
	技能等级
	
	学历

（全日制或在职）
	

	何时何院校何专业毕业
	
	教师资格类型
	

	任教课程
	
	任教课程类型

（理论课或技能课）
	
	每周兼

课节数
	

	现 任 职 部 门 意 见
	（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
	申 请 任 课 系（部）意 见
	（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

	教 务 处 意 见
	（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
	（仅限于思政科人员）

学生工作处意见
	（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

	人 事 处 意 见
	（盖章）  

年   月   日
	学院领导审批意见

(超过6节课/周)
	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本表一式三份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任教系（部）存档。

2、每周兼课节数要注明上班时间或非上班时间。

附件2：
汕头职业技术学院行政、教辅人员申请兼课流程
 SHAPE \* MERGEFORMAT 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人申请（填写审批表）





现任职部门意见





申请任课系（部）意见





人事处意见





学院领导审批意见（超过6节课/周）





是否思政科人员





学生工作


处意见





是





否





教务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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